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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公務員對服務機關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

處置，能否提起行政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501號裁定 
───────────────── 
【關鍵字】 

特別權力關係、基礎關係與經營關係理論、重要性理論 

【事實摘要】 

甲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候補法官，經司法院審查其服務成績，審查結果不及

格，司法院以A函函知臺灣高等法院，副知桃園地院，並另以B函函知抗告人。

甲不服，除就A函向司法院提出申訴外，另提起復審，遭復審決定不受理，乃提

起行政訴訟。 

【裁判要旨】 

一、臺北高等行政法院見解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95年度訴字第01709號裁定認為： 

（一） 參照司法院釋字第187號、201號、243號、266號、298號、312號、323號、

338號解釋意旨，須足以改變公務人員身分關係，或於公務人員權利有重大影

響之處分，或基於公務人員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上請求權，始可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所定復審程序請求救濟，並提起行政爭訟。若未改變公務人員之

身分關係、不直接影響服公職權利，公務人員僅得依申訴、再申訴程序尋求

救濟，不得以復審之程序請求救濟，亦不得提起行政訴訟。 
（二） 甲之候補辦案書類審查不及格，對於其現有身分、工作條件、官職等級、俸

給等權益均維持現狀，並未改變其公務人員身分及對其服公職之權利有重大

影響，顯非得提起復審及行政訴訟之範圍。況延長候補期間一年亦未對其

「官職等級」及「俸給」有何「重大」影響。從而原告對司法院A函提起復

審，復審決定不予受理，並無不合，原告復提起行政訴訟，為不合法，應予

駁回。 
二、最高行政法院見解 

最高行政法院97年度裁字第501號裁定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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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基於其身分所受處分，若足以改變其公務人員身分關係，或於

公務人員權利有重大影響，或基於公務人員身分所產生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

受侵害，參諸司法院解釋，固得提起行政訴訟，然如僅為服務機關之管理措

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僅得循申訴、再申訴程

序為救濟，尚不得提起行政訴訟。另司法院釋字第266號解釋係謂：「公務人

員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依據法令規定為財產上之請求而遭拒絕者，影響

人民之財產權」，得依法提起行政訴訟。故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縱對該公務

人員嗣後薪資及職等之晉升有所影響，惟此乃基於該管理措施間接發生之影

響，核與此解釋所稱「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依法令規定所得為財產上

請求之意旨有間；更與司法院釋字第323號解釋係針對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之

任用審查所為之解釋無涉；自不得據該等解釋而謂得對該管理措施提起行政

訴訟。 
  抗告人因第1次候補辦案書類審查不及格，既僅是延長候補期間1年，自

未因此改變抗告人之公務人員身分關係，亦未對其公務人員權利有重大影響

或侵害其基於公務人員身分所生公法上財產請求權，僅屬其服務機關之內部

管理措施。至抗告人縱因此主觀上認其名譽受損，亦難因此即謂對其公務人

員權利有重大影響；則依上開所述，原裁定認不得對之提起行政訴訟，即無

不合，抗告意旨再執為本院所不採之一己見解為指摘，並無可採。 
簡單而言，最高行政法院97年度裁字第501號裁定之見解，其除了採用學

說上所討論的「基礎關係與經營關係理論」以及「重要性理論」外，另指出

「基於公務人員身分所產生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侵害」者亦得提起行政爭

訟。依其說明，本件僅係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未涉及公務人員身分關係之

改變，亦未對公務人員權利有重大影響，縱使對該公務人員嗣後薪資及職等

之晉升有所影響，惟此乃間接發生之影響，並非依法令規定所得為之財產上

請求，故該公務人員不得提起行政訴訟。 

【學說速覽】 

一、特別權力關係 
   所謂「特別權力關係」指在特定之行政法領域？為達成行政目的，由人

民與國家建立，並加強人民對國家從屬性之關係。在特別權力關係中，人民

被吸收入行政內部，不再適用在一般情形所具有之基本權利、法律保留以及

權利保護等，形成「無法之空間」，構成「法治國家之漏洞」
62

。屬於特別

                                                      
62 陳敏，《行政法總論》，第5版，2007年，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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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關係之行政領域，其範圍為何，雖無定論，但一般而言，約有下列數

種：1.公法之勤務關係，例如公務員及軍人與國家之關係；2.公營造物之

利用關係；3.公法之特別監督關係。 
   國內論著大都認為特別權力關係具有下列特徵：1.得以行政規則限制

相對人之自由權利；2.相對人之義務不確定；3.對相對人有懲戒權；4.不適

用權利保護。 
二、考點分析──特別權力關係理論之修正 
   特別權力關係之理論雖存續相當長久之時間，但隨時代之演進，特別權

力關係日漸軟化，並有部分已被廢除。調整特別權力關係之理論主要有以下

幾種： 
（一） 基礎關係與經營關係理論，其認為對影響相對人利益較大之基礎關係時，

應適用法律保留及權利保護，另外涉及經營關係時，則無須法律規定，亦無

法律救濟。惟經營關係與基礎關係有時會難以區分，此外，屬於經營關係者

是否皆不須受保障亦有待商榷。我國大法官解釋第243號亦採相同看法，其認

為對公務員所為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利，受處分

之公務員自得行使憲法第16條訴願及訴訟之權，至於記大過處分並未改變公

務員之身分關係，不直接影響人民直接服公職之權利，不許其以訴訟請求救

濟，與憲法尚無牴觸。 
（二） 重要性理論，其認為凡涉及人民基本權利之重要事項，無論為干預行政或給

付行政，皆須由立法者自行以法律規定之（國會保留）。依此看法，即便是

在上述經營關係範疇者，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權利之重要事項，亦應有法律之

規定。不過重要性理論並未提出妥當及明白之標準，德國聯邦憲法法院亦無

法有一致之價值觀點，重要性理論在操作上易淪為法官個人恣意判斷之工

具。我國大法官釋字第298號解釋也採重要性理論之看法，其認為關於足以

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受處分人得向掌理懲

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不服，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不當加以審

查，以資救濟。 
（三） 大法官解釋之看法，觀察整理大法官歷年來對於特別權利關係所做之解釋，其

中肯認公務人員可提起行政訴訟者，大體上可分成兩類：其一，即涉及基於公

務人員身分所產生公法上財產請求權者，諸如釋字第187號解釋、釋字第201
號解釋、釋字第266號解釋、釋字第312號解釋等；其二，即基於上開經營關

係與基礎關係理論以及重要性理論而採肯定看法者，諸如釋字第243號解釋、

釋字第298號解釋、釋字第323號解釋、釋字第430號解釋等。目前實務上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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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此種處理方式，如最高行政法院97年度裁字第501號裁定之內容亦是融和這

樣的觀點。 

【考題分析】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行細則規定，公務人員如符合退休要件者，應准其自

願退休；各機關人事主管人員應就公務人員退休申請所提出之退休事實表、任

職證件及相關證明文件確實審核，如有不符者，應分別駁回或通知補正，其符

合者，則彙轉銓敘部審定。惟公務人員任職年資常含括新、舊制年資，因最後

服務機關為地方機關者，其舊制年資退休金支給機關為各地方政府，故各地方

政府為調配其預算，常於編列下一年度預算前，即先行調查欲退休之公務人

員，作為編列預算之參據，並排定其優先順序。試問： 
（一）對於公務人員退休之申請，服務機關可否以預算不足、人力調節等事實上之

因素否准其申請？又如其已為否准行為，則該行為之性質為何？ 
（二）公務人員對各服務機關所為否准自願退休之行為，如有不服，應循何種程序

提起救濟？又對銓敘部審定給與之退休金其金額不服者，應如何救濟？ 
（三） 公務人員如未能事先告知服務機關擬申請自願退休，而臨時始提出退休申

請，有無違反何種行政上一般法律原則？得否以此為否准之依據？ （95律3） 

◎答題關鍵 

公務員與國家間為公法勤務關係，向來認為其屬於特別權利關係之行政領

域，惟為追求基本權利之保障，如今已普遍承認行政內部之規定亦有法律性質，

在特別權力關係？，如非依其特別目的而有限制基本權利之必要，仍有基本權利

之適用，至少對特別權力關係之基本措施，應有權利保護。學說上亦有主張以

「特別法律關係」此一概念取代特別權力關係，並告別特別權力關係者
63

。本題

中，該否准行為因涉及國家與公務員之服務關係能否繼續，並對該公務員權益影

響重大，且具備其他行政處分之特徵，故為一行政處分，對此否准之表示可提起

課與義務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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